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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风景园林与生态景观协会
粤园协[2020]08 号

关于申报“2019 年度广东省园林绿化工程优

秀项目负责人”的通知

各会员单位：

为加强园林项目管理，鼓励园林企业项目负责人在工作岗位

上创出新水平、作出新贡献，高质量、高效益、高水平地搞好工

程建设，我协会决定在会员单位中开展“2019 年度广东省园林

绿化工程优秀项目负责人”申报工作。凡企业总部注册地为广东

省内、以园林工程为主营业务的广东省风景园林与生态景观协会

会员单位的项目负责人均可自愿申报，不收取费用。具体的申报

细则如下:

一、申报条件

1、项目负责人须具备园林工程师（含）以上技术职称。

2、项目负责人负责承建的工程均应达到合格标准，且至少

有一个项目在评选年度荣获省级（含）以上优良样板工程奖（广

东省风景园林与生态景观协会、中国风景园林学会颁发）。

3、项目负责人负责承建的工程，未出现过较大安全事故、

重大质量事故或造成社会负面影响事件。

4、重合同、守信用，按时完成工期。

5、每个园林绿化企业原则上申报 2个优秀项目负责人，但

2019 年度园林绿化年业务收入达到 5 亿的可以报 3 个，达到 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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亿以上，可加报 1 个，每个企业最多报 4 个。且同一获奖项目，

限申报一个优秀项目负责人。

6、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取消申报资格：

（1）申报当期负责的项目发生重大工程质量安全事故的；

（2）申报当期被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通报处罚的；

（3）提交申报材料不真实，有弄虚作假的。

二、申报程序

1、网上报名

登 录 广 东 省 风 景 园 林 与 生 态 景 观 协 会 网 站

（www.gdlaela.com），会员单位注册后，点击“在线报名”—“交

流活动报名”，按照相关提示填写对应的申报信息。

2、网上报名后，纸质申报材料（一式一份）于 2020 年 6 月

5 日前上报广东省风景园林与生态景观协会秘书处。

（1）申报表。

（2）职称证书复印件。

（3）获奖项目证书复印件。

（4）企业聘用申报人为项目负责人的文件复印件。

（5）申报人承建工程获个人荣誉证书复印件。

（6）个人大 1寸照片二张。

（7）光盘：刻录申报表及所有申报材料内容。

以上第（2）～（5）项在申报时需带原件验证。申报表和申

报证明材料分开独立成册。统一 A4 复印纸。申报证明材料按上

述顺序装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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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广东省风景园林与生态景观协会秘书处负责初审。

4、广东省风景园林与生态景观协会组织专家委员会，选出

广东省园林绿化工程优秀项目负责人，最后由广东省风景园林与

生态景观协会审核通过。

5、经审核的广东省园林绿化工程优秀项目负责人获奖名单

通过广东省风景园林与生态景观协会网站对社会进行公示（公示

期为 7 个工作日），公示结束后公布评选结果。

6、获得“广东省园林绿化工程优秀项目负责人”称号的个

人，由广东省风景园林与生态景观协会通报表彰，并颁发证书。

四、其他

望各有关会员单位积极行动起来，认真组织、切实落实申报

工作，使本次申报工作得以顺利开展，达到推动行业管理水平提

高的最终目标。

联系方式：

地址：广州市天河区先烈东路 121 号三号办公楼 302

电话：020-86683890 传真：020-86681551

联系人：方婷、黄斯孟

附件：广东省园林绿化工程优秀项目负责人申报表

广东省风景园林与生态景观协会

2020 年 5 月 6 日


